马丰河(丰利镇区段)护岸工程编制说明

一、项目概况

丰利镇马丰河护岸工程。

二、编制依据

业主提供的相关资料及相关做法说明；

计价依据：《2010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》（2019动态价）、《江苏省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》（2012年版）、《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（2017年版）、《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程量计算规定》（SL 328-2005）、《江苏省水利工程人工预算工时单价标准》（苏水基〔2015〕32号）等；

税率执行苏建函价〔2019〕178号文件；

建筑材料价格参考《2026年2月南通市建设工程主要材料价格指数》，如东县没有的参考同期南通市的材料价格指数。材料价格指数上没有的材料价格参照市场价。

具体做法详见清单特征描述。

相关说明

1、预留金：10万元；

2、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费率按苏水基〔2023〕8号文执行，临时工程费按0.5%计取，保险费按0.5%计取。

3、本工程考虑使用预拌砂浆和商品混凝土，投标单位实际采用现拌或商品砂浆与否，结算不作调整。
3、挡板后回填土按利用现场土考虑，不足部分考虑外购商品土。

4、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、围挡、其他措施费，由投标单位自行根据施工组织设计进行综合报价，以项包干。
5、栏杆及石材贴面不在本次预算范围内，中标单位需提前预留立杆孔洞。
6、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要保护原有树木及供电、供水、管网等，如有损坏由施工单位负责赔偿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

